亞洲大學專任教師申請校外兼課作業流程圖
壹、作業單位：人事室
貳、作業目的：了解教師校外兼課（職）情形
參、作業依據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四條、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規則第四點、第五點；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補充規定

肆、作業時間：每學年度第一學期於九月一日前、第二學期於二月一日前
伍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第一學期於九月一日前，第二學期於二月一日前提出申請，以便審核作業，逾期不得再行申請。

二、教師在校外兼課之情形及時數，均將列入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參考。

三、本校未兼任主管職務、校內授滿基本時數及未在職進修之專任教師得申請校外兼課，惟應符合下列規定條件之一：
        （一）壹年內有一篇以上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發表者。
        （二）具有國科會或政府機關、機構專題研究計劃進行者。
（三）具有產學合作計畫且計畫經費超過新台幣拾萬元以上者。
陸、作業流程：
	時程
	流　　程

	上學期9月1日前
下學期2月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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